	【邀请合作银行提供优化医院结算金融服务项目】

合作意向书

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：

我行愿意参与【邀请合作银行提供优化医院结算金融服务项目】投标，并明确以下合作内容，按合作内容的约定执行。

一、医院的义务：

1、在我行开立银行账户，与我行结算系统对接，相应结算资金沉淀于我行。

2、医院发放员工个人所得由我行代发。。

二、我行的义务：

1、我行负责投入＿＿万元 （我行投入的资金如超出优化医院优化结算金融服务项目所需的费用，则超出部分用于升级改造医院相关系统和购买电脑、打印机等配套设备）。

2、满足《邀请合作银行提供优化医院结算金融服务项目》的要求。
3、自中标之日起，我行在1个月内与医院签订双方合作协议；待医院确定项目合作开发方后，再与合作开发方签订三方合作协议。
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日期：2017年 月   日


备注：

合作银行只须在空格上填写金额，其他条款原则上不能更改；

合作银行投入的资金不能少于100万元；

3、响应条件在相同的情况下，医院优先选择原已与医院有业务往来的并已开立银行账户的银行。
